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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做好燃气行业超强台风“山竹”安全防范工作的

紧急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各有关企业：

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超强台风“山竹”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粤安办明电〔2018〕27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于贯彻落实省市主要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做好当前台风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佛建管〔2018〕179号）、《南海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超强台风“山竹”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南安办〔2018〕165号）等文件精神，我局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认真贯彻落实。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

各主管部门、燃气经营和油气管道保护企业要高度重视此次台风防范工作，主要领导和安全负责人落实带班检查以及各级安全生产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

二、加强台风期间保障措施

切实加强防汛防风应急值守，落实值班制度，确保值班期间值班人员保持通讯畅通，并做好值班记录，确保预案应急响应和物资储备，遇突发事件及时上报。

三、做好燃气场站及设施安全保障工作

各燃气经营、油气管道保护企业停产停工，切实保障燃气管网及阀门、调压等各类燃气设施安全。

四、加强台风过境后补救措施

台风过境后，各单位须对建（构）筑物、生产设备设施、电气线路等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尽快恢复生产，并将相关信息的报送至我局城乡建设科。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9月16日         
（联系人：赵妍，电话：863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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